
 

中原证券 

关于河南佳和高科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风险警示、 

内控制度未有效执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中原证券作为河南佳和高科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佳

和高科”）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 2024年年度报告事前审查，发现公司存在

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公司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

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风险警示 

是 

2 生产经营 公司连续 3年亏损，存在大额债务逾期，

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是 

3 公司治理 公司资金管理不规范，内控制度未有效

执行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一、公司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风险警示 

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出

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国

府审字（2025）第 01010110 号]。其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如下： 

“1、对外担保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2 所述，佳和高科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外担保



借款逾期金额本金 1,350.00 万元，导致佳和高科面临诉讼并承担相应的连带担

保责任，佳和高科未对担保事项涉及的本金、利息以及相应的罚息进行账务处

理。上述担保事项涉及多个担保责任人，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对可能需要佳和高科承担的担保损失金额进行合理估计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

生的影响。 

2、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涉及其他应收款期末原值中 464.82 万元，占其

他应收款原值总额 57.83%，分别为应收长葛市佳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45.82 万元和冯敏 19 万元。我们未能对上述款项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导致我

们难以取得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会计报表所载业务的真实性、合理性，

亦无法合理估计其对贵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3、存货及成本核算 

佳和高科未能向我们提供完整的存货核算资料，我们无法对存货及成本核

算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导致我们难以取得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会计

报表所载业务的准确性、完整性，亦无法合理估计其对贵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

表的影响。”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1）佳和高

科连续亏损，2024 年度净利润-5,723,978.04 元，截止 2024 年 12月 31 日累计

未分配利润-14,857,531.12 元；（2）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佳和高科借款本金

1,310,578.22 元及罚息未按期归还；（3）长葛市佳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原名长葛市科迈电气有限公司）和佳和高科的民事纠纷一案导致公司大量运

营资金被法院划扣，致使公司运营资金短缺；（4）因与民生银行贷款逾期事项，

导致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前述事项或情况，使佳和高科的持续经营能力具有

重大不确定性，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佳和高科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

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相关规定，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风险警示。 



二、公司连续多年亏损，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为-2,914,027.23 元、-1,377,167.61 元及-5,723,978.04 元，公司已连续 6 年

亏损。 

公司存在多项大额债务逾期，公司作为担保方为长葛市春风瓷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白茹药用材料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因该两家贷款逾期导致公司被

起诉，根据法院判决，公司对长葛市春风瓷业有限公司借款本金人民币

4,930,868.48 元及利息、罚息，以及对长葛市白茹药用材料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人民币 700万元及利息、罚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导致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公

司存在逾期贷款，截至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出具日，尚未对逾期贷款归还完毕。

公司因与长葛市佳锐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名长葛市科迈电气有限公司）

民事纠纷，导致公司大量运营资金被法院划扣，致使公司运营资金短缺。 

截至 2024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14,857,531.12元，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公司资金管理不规范，内控制度未有效执行 

公司因涉及诉讼，存在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经核查公司提供的银行

流水，公司存在借用他人银行账户储存资金，将资金转至员工个人银行账户储存

并使用的情况，公司银行账户使用不规范、资金管理不规范，内控制度未有效执

行，存在资金占用的风险。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公司连续多年亏损，存在大额债务逾期，公司内控制度未有效执行，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全国股转公司将

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加注标识。如果公司 2025 年

度财务报告仍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将被全国股转

公司强制终止挂牌。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佳和高科的持续督导义务，并将继续严格按照《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治理规则》的规定督促公司提高规范性意识，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提

示相关风险。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

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河南佳和高科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 

《国府审字（2025）第 01010110号审计报告》； 

《国府专审字（2025）第 01010009号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原证券  

2025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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